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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军：法律标准？抑或道德标准？

张军

人类社会自从有了法律，也就有了法律与道德关系的争论，从自然法与实在法的矛盾互动，
到富勒与哈特的长期纷争；从堕胎案件的判决到安乐死法案在荷兰首次通过；从包二奶遗赠
纠纷案和夫妻看黄碟治安处罚案，无不交织着法与德的激烈冲撞与艰难选择。

道德作为社会调整的最基本规范，可以说是无时不有时时有，无处不在处处在，即便那些失
德行为者本身也无法排斥道德的评判与纠缠，因为道德是内在的、自觉的，也是强制的。然
而，道德之强制并不是通过国家强力执行的，而是通过内心信念、社会舆论、心理压力等方
式起作用的，一个人如果无视这些信念和压力或者根本不知德为何物，道德对其几乎没有强
制力，所以说�无知者无德,无德者无畏�。法律作为现代社会的最基本规范和强制行为标
准，不仅支持和体现着最基本的道德，而且调整着人类最基本的社会行为。

法与德作为基本的社会规范在其共有调整领域，矛盾与互动同在、互补与渗透并行，行为标
准的选择无论是对国家、集体，或者是个人选择都是生动的、具体、功利的和现实的。

笔者在一次紧急探家途中就亲自感受到了这种�具体�和�现实�。在重庆开往安康的火车
行进中，一位民工（下称民工）模样的人上车后，好不容易找到自己的座位，却发现一位女
士已捷足先登，坐在自己的座位上。虽然旁边还空着一个座位，该民工还是要求女士出示车
票，该女士既不出示车票，也不让座。民工无奈只好找到列车员，要求帮助落实座位。列车
员问：你现在有地方坐吗？民工答道：有。列车员说：�有，不就得了�。民工无奈地坐在
本不属于自己的位子上，满怀委屈，他不知到自己到底错在何处？也不知列车员为什么不支
持自己的要求？女士明明占据了他人的座位却像是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一样安详、自然，没有
丝毫歉意，自己�让出�了座位却没有一丝道德成就感，也没有得到丝毫谢意。旁边一位乘
客见他不快，忍不住劝道：�唉，算了，出门在外，还是互相忍让一点嘛！�。这个故事是
再普通和典型不过了，也许在我们的现实世界里每天都会发生若干这样的�小故事�，但
�故事�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却并不如此简单和肤浅。其实，这里已经涉及到法律与道德两个
行为标准的选择与冲突问题了。就民工与铁路运输方之间而言是一种运输合同关系，车票是
乘车凭证，也是合同依据，民工要求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于法有据，至于其是否愿意放弃权利
或者让出权利背后的利益��座位，完全取决于其自身的法律意识和道德意愿，列车员(承运
方)无权干涉，更不能强迫其放弃。民工找列车员无非要求行使自己依据合同所享有的法律权
利，何错之有？更何况列车员作为承运方有义务帮助其落实自己的座位，也许他也�坐�错
了位置。同时，为解决纠纷，首先应分清是非，列车员有义务查验女士的车票，如其没有车
票或座位不在这里，应寻求另外的解决办法，比如补票或另寻座位等。列车员此时的行为依
据只能是法律与合同，而非道德。至于民工是否可以道德地让出自己的座位给那位女士，属
个人私权，只能由他自己决定。就该女士而言，如果无票或座位不在于此，也就没有占据他
人座位的理由，如果强行占据了该座位，在法律上是侵权，在道德上则是失德。在此，法和
德的要求是一致的。当然，如果民工心甘情愿地奉献自己的座位，女士也就拥有了坐在他人
座位的合法依据与道德理由，出于道德和礼貌她应有必要回应。然而，问题并不如我们的想
象和期待那样完满和简单，女士与民工都想坐在靠窗的优越位置，冲突和矛盾也就产生了。
解决纠纷的基本依据只能是法律，因为这个�故事�已经涉及两个法律关系，道德规范已经
无法给出双方都能接受的说法，而通过法律了断是非，在此基础上再谈道德似乎更为明智和
有效。因为，法律是以国家强制力保障的行为最低标准，其所保障的是最低限度的秩序、稳
定和效率，其所体现的也是最低限度的道德。至于旁边乘客的劝说则是从道德和安定角度讲
的，其话语或许有利于矛盾的平息和解决，但在是非上标准上实在是含混不清的，如果双方
并不认同此理，则并无他法。因此，在一个法治社会或以法治社会为目标的社会，在法与德
的共有领域，处理和裁决纠纷的首要和最基本的依据只能是法律，其次才是道德，如二者能
够互补则善莫大焉！简言之即以法律为基准，以道德为进退，冲突与矛盾的解决才能找到一
个双方可以接受的平台和依据。如一开始就以道德为标准，而大家的道德观又见仁见智，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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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截然对立，彼此很难说服对方接受自己的意见，势必会造成矛盾的激化和难以解决。再
如，某一对父母有三个子女，三个子女结婚时间的各有先后，父母在他们三人结婚时的经济
条件也不相同，因此，给三个子女的结婚�贺礼�自然轻重不同，如给予三个子女相同的数
目反倒不公。对此，如果父母子女都比较道德、理解和宽容，或许并无矛盾和隔阂，彼此都
会珍惜这份情感和亲情。但如果双方道德和亲情观念有别，就可能导致不和谐和隔阂，父母
好心却未必好报，子女总觉得父母应该给他（她）的没有给或没有给足，�一碗水没有端
平�，毕竟在绝对数额上存在差别，该差别合理与否恐怕很难达成一致意见。但如果以法律
作为处理父母子女关系的基本依据，双方特别是子女方就理解父母所给予是�情分�而不是
法律义务，无论多少都是一份心意，带给自己的都应该是一份喜悦，不需要也不应该过多纠
缠数额的多少档次的高低。即使没有这份贺礼，父母也并不欠你什么。思维如果在这样一个
基准或前提下进行，或许矛盾和隔阂更容易解决一些。

就立法层面而言，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，作为形式的法律
无论善恶总是离不开道德的价值取向，毫无道德意义的法律是没有的。在中国古代法律对道
德的吸收几乎是全方位的，以致于法德不分。即便是在构建法治国家的今天，在基本的道德
层次，法律和道德也是一脉相承的，甚至达到某种融合，如拾金不昧为基本道德之要求，我
国民法将�拾金�规定为�不当得利�，其所形成的是债的关系，不当得利人负有返还�不
当得利�之法定义务，而更为严重的不当得利则按刑法第270条规定的侵占罪处理；诚实信用
首先就是一个道德原则，为民法所吸收后成为民法基本原则。苏力先生曾在《把道德放在社
会生活的合适位置》（载于《阅读秩序》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7月第一版P50－51）谈到：
�人一般只是对自己熟悉的人或环境才有一种比较切身的责任感，而不可能做到墨家所主张
的�兼爱�。因此，一般说来，高度流动的人员往往更容易对陌生人或在陌生地区作出各种
在他所熟悉的社会视为不道德的、甚至是违法犯罪的行为。�因此，在这些公共道德领域，
道德的作用并不足以保持社会秩序的低限，通常是法律发挥者更大的保障和强制作用。�关
系的萍水相逢不仅容易产生不道德的、败德的行为，而且更容易逃避各种社会制裁，包括社
会的、舆论的和正式的制裁。�（同上）其实在某种意义上，即便是在不同主体之间的完美
道德之间，同样会产生冲突和矛盾，即道德标准无法解决道德纠纷，还必须在道德之外寻求
更加公允的�尺度�，这是道德层次的多样性和多层次性所决定的。

然而，立法层面法律对道德的吸收不仅是有条件的，而且必须是严格限制的，否则就会导致
实践中扩大法律强制的范围，侵占道德调整的范围，从而构成对公民自由的妨碍和侵害。生
活实践中常常有这样的行为，该行为虽不为高尚道德和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所提倡和表彰，
但亦不属违法现象，不管我们多么厌恶和否定它，但就其性质而言，仍属于个人自由空间或
个人隐私范围，属于道德调整领域，不能施以任何非法强制或法律制裁，除非这种制裁或强
制是在明确的法律依据和严格法律程序下所为。法律与道德的冲突问题主要是立法层面问
题，应在立法层面解决，执法、司法中不宜以道德为标准，以道德评判代替法律评判，具体
案件的执法和司法依据只能是法律，道德裁量仅在法律规定的自由裁量范围内进行，至少在
大陆法系国家还是应当恪守这样的规则。近年来发生的一些案件如夫妻看黄碟治安处罚案、
包二奶遗赠纠纷案等反映出来的执法、司法的道德化倾向，比较典型和普遍，它混淆了法律
与道德的界限，扩大了法律的调整范围，执法者和司法者把个人道德情感上升为国家法律，
以"法律的名义"推行个人道德，施加于他人以至社会，在执法人员和法官法律素质整体偏低
和监督制约不力的背景下，极有可能演化为行政和司法的专断局面，这既是对公民自由的干
扰和侵害，也是对法治精神和道德本质的背离。法律不能越权干预道德问题，更不能为迎
合"道德"而放弃法律原则和规则。实践中类似问题还有，如某些公立大学中规范性文件中就
规定了相当严厉的道德制裁条款，其严厉程度比《治安管理处罚条例》的制裁甚至有过之无
不及，其完全可以依据所谓的�不道德行为�剥夺学生的学位、学籍等（而这些重大权益对
其影响几乎是终身性的），实属在道德的鲜艳旗帜下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粗暴侵犯。

注：本文原载于《法学家茶座》第四辑，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12月出版。发表时的题目
为：从坐火车的小故事谈起。

作者：广西大学法学院副教授，浙江大学法学院法学院博士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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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：http://www.jus.cn/ShowArticle.asp?ArticleID=26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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